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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1)1711/11-12
號文件  

 2012 年 3 月 30 日

會議的紀要 ) 
 
  2012年 3月 30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法會CB(1)1598/11-12(03)
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2 年 4 月 12 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立法會CB(1)1598/11-12(04)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598/11-12
(03)號文件的回

覆  
立法會CB(1)1658/11-12(03)
號文件 

因 應 2012 年 4 月

18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1730/11-12(01)
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對
CB(1)1658/11-12
(03)號文件的回

覆  
立法會CB(1)1730/11-12(02)
號文件 

因 應 2012 年 4 月

24日會議席上所

作討論而須採取

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1730/11-12(03)
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2 年 4 月 25 日

致政府當局的函

件 ) 
 

有關條例草案的背景資料  
立 法 會 CB(3)570/11-12
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運輸及房屋局在 2012年
3月 13日發出 ) 

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立法會LS47/11-12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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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檢討第 6(1)條中 "在沒有違反批地文件

及佔用許可證的情況下 "一語，確保賣

方不會以此作為免受條例草案規管的

方法；  
 
(b) 就第 10(6)條而言，認真重新考慮是否

需要為香港房屋委員會作出擬議豁免

安排；  
 
(c) 檢討第 18及 19條的表達方式，確保售

樓說明書包含所有必要的資料，尤其

是樓面平面圖、橫截面圖及立面圖。

此外，檢討第 18(2)條及條例草案其他

相關條文中 "then"一字的中文對應用

語；  
 
(d) 舉例說明第 22(2)及 (3)條所載的英文字

母／中文字及數目字的指明字體大小

為何。此外，說明針對使用大小不確

的字體的輕微罪行施加相對較重的罰

則的原因，以及同一條文是否適用於

其他現行條例，特別是與保險有關的

條例；  
 
(e) 說明第 2及 3部所載的罪行是否嚴格的

法律責任，並檢討有關罪行的罰則水

平是否適當；及  
 
(f) 檢討第 26(4)條，以便更確切地反映規

定賣方在指明住宅物業的售價變動前

提供經修訂的價單的政策用意。舉例

說明第 26(4)條是否適用於例如公布價

單後磋商售價的情況，以及可能出現

的違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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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員商定在 2012年 5月 9日上午 8時 30分舉

行的下次會議上，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I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8月 2日  
 



 

附件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2年 5月 2日 (星期三 ) 
時 間：上午8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通過會議紀要  
 
000633 - 000813 主席  2012 年 3 月 30 日 會 議 的 紀 要 ( 立 法 會

CB(1)1711/11-12號文件 )獲確認通過。 
 

 

議程第 II項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814 - 001737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闡釋其對委員在 2012年 4月
18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覆 (立法會

CB(1)1730/11-12(01)號文件 )。  
 

 

001738 - 002241 湯家驊議員  
政府當局  

湯家驊議員關注到，第 6(1)條中 "在沒

有違反批地文件及佔用許可證的情況

下 "一語會被賣方利用，作為免受條例

草案規管的方法。  
 
政府當局解釋，違反《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 )或批地條件的一手住宅物業 (例
如把商業／工業單位非法改建為住宅

單位 )，應視乎情況由屋宇署根據《建

築物條例》或由地政總署處理。如果

條 例 草 案 適 用 於 該 等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屬本末倒置。  
 

政 府 當 局 須 檢

討 第 6(1) 條 中

" 在 沒 有 違 反 批

地 文 件 及 佔 用

許 可 證 的 情 況

下 "一語，確保賣

方 不 會 以 此 作

為 免 受 條 例 草

案規管的方法。

002242 - 002639 葉 國 謙 議 員

政府當局  
葉國謙議員詢問，條例草案如何適用

於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就重建

項目承諾的換樓安排。  
 
政府當局解釋，第 13(3)條訂明，市建

局根據 "樓換樓 "計劃向合資格人士承

諾將單位要約出售予該人，將不會被

視為銷售住宅物業。  
 

 

002640 - 003550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第 10(6) 條 認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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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主席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5 

(a) 鑒於條例草案將適用於私人機構

參建居屋計劃下的單位的銷售，

因 此 需 要 檢 討 第 10(6)條 下 為 香

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作
出的擬議豁免安排；及  

 
(b) 需要解釋倘指明住宅物業的買賣

合 約 隨 後 終 止 或 被 法 庭 宣 告 無

效，條例草案於何日適用於該個

物業。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a) 房委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 (下稱

"居屋 ")單位的銷售安排及對象與

私人市場不同。雖然房委會不受

條例草案約束，但在銷售居屋單

位時，會在可行情況下盡量符合

條例草案的適用規定；及 

 
(b) 政府當局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改善第 11(6)條的草擬方

式，以澄清倘指明住宅物業的買

賣合約隨後終止或被法庭宣告無

效，條例草案如何適用於該個物

業。  
 

重 新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為 房 委 會

作 出 擬 議 豁 免

安排。  

003551 - 010003 政府當局  
劉秀成議員  
主席  
何鍾泰議員  
余若薇議員  
劉健儀議員  

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第 18條－售樓說明書內容：須列出的

資料  
 
第 19條－售樓說明書內容：進一步資

料  
 
劉秀成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需要解釋第 18及 19條的分別，因

該兩項條文均提及售樓說明書的

內容；及  
 
(b) 需要規定提供立面圖。  
 
劉健儀議員關注到，如未有按第 18條
指明的次序在售樓說明書列出所需資

料，有關的罰則為何。  

政府當局須－  
 
(a) 檢 討 第 18 及

19 條 的 表 達

方 式 ， 確 保

售 樓 說 明 書

包 含 所 有 必

要 的 資 料 ，

尤 其 是 樓 面

平 面 圖 、 橫

截 面 圖 及 立

面圖；及  
 
(b) 檢討第 18(2)

條 及 條 例 草

案 其 他 相 關

條 文 中

"then" 一 字

的 中 文 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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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第 18(2)條及條

例草案其他相關條文中 "then"一字的

中文對應用語。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第 18條下的規定屬強制性，第 19

條下的則為非強制性；  
 
(b) 第 18(4)條 規 定 須 按 指 明 的 次 序

列出資料，這旨在劃一售樓說明

書的格式，以便潛在買方作出比

較。這項規定現為預售樓花同意

方案 (下稱 "同意方案 ")所採用，並

經立法規管一手住宅物業銷售督

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同
意；及  

 
(c) 政府當局會檢討第 18及 19條的表

達方式，確保售樓說明書包含所

有必要的資料及圖則，並會整理

該兩項條文的條文組合。  
 

用語。  

010004 - 010326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第 20條－售樓說明書內容：關於資料

的其他規定  
 

 

010327 - 010756 政府當局  
主席  
余若薇議員  

第 21條－售樓說明書不得列出其他資

料  
 
余若薇議員關注到，賣方可遵照條例

草案編製售樓說明書，同時擬備另一

份刊物，以藝術手法描繪有關發展項

目，向買方派發，從而繞過第 20條。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賣方須在指明住宅物業銷售日期

前 7日提供售樓說明書；及  
 
(b) 條例草案訂有條文，禁止在廣告

及其他刊物傳布有關指明住宅物

業的銷售的具誤導性資料。  
 

 

010757 - 011730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何鍾泰議員  

第 22條－售樓說明書須以中英雙語印

製  
 
劉健儀議員提出以下關注事項－  

政府當局須－  
 
(a) 舉 例 說 明 第

22(2)條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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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a) 其他條例中有否類似條文規限英

文字母／中文字及數目字的字體

大小；及  
 
(b) 針對在售樓說明書使用大小不確

的字體的輕微罪行施加的罰則相

對較重。  
 
何鍾泰議員詢問，與保險有關的法例

有否就字體大小訂明類似的規定。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a) 有投訴指售樓說明書內的某些重

要資料的字體過於細小，令人無

法合理地細讀；及  
 
(b) 督導委員會曾深入討論對售樓說

明書字體大小作出的各項規定，

並於第 22條中載明。賣方在遵照

這 些 規 定 方 面 應 不 會 有 任 何 困

難。  
 

的 英 文 字 母

／ 中 文 字 及

數 目 字 的 指

明 字 體 大 小

為何；及  
 
(b) 說 明 針 對 使

用 大 小 不 確

的 字 體 的 輕

微 罪 行 施 加

相 對 較 重 的

罰 則 的 原

因 ， 以 及 同

一 條 文 是 否

適 用 於 其 他

現 行 條 例 ，

特 別 是 與 保

險 有 關 的 條

例。  

011731 - 011920 政府當局  第 23條－售樓說明書須供公眾領取  
 

 

011921 - 012000 政府當局  第 24條－第 16至 23條如何適用於分期

發展項目  
 

 

012001 - 012251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第 25條－附表 1的適用範圍  
 
劉健儀議員提出以下問題／意見－  
 
(a) 第 2及 3部所載的罪行是否嚴格的

法律責任；及  
 
(b) 需要檢討有關罪行的罰則水平是

否適當。  
 
政府當局解釋釐定條例草案下各項罪

行的建議罰則水平所依據的總則。根

據第 67條，某人如已採取所有合理預

防措施，並已作出應有努力，以避免

犯第 2及 3部所訂罪行，即可以此作為

免責辯護。  
 
 
 

政府當局須－  
 
(a) 說 明 第 2及 3

部 所 載 的 罪

行 是 否 嚴 格

的 法 律 責

任；及  
 
(b) 檢 討 有 關 罪

行 的 罰 則 水

平 是 否 適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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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2252 - 020131 政府當局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5 
余若薇議員  
劉健儀議員  
主席  
梁家傑議員  
余若薇議員  

第 26條－賣方須擬備價單  
 
討論助理法律顧問 5於 2012年 4月 25日
就下述事宜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

會CB(1)1730/11-12(03)號文件 )：在售

價有變動時需修改價單。  
 
主席關注在銷售指明住宅物業前 3日
提供經修改的價單是否切實可行。他

擔心這措施或會影響買賣雙方磋商售

價，尤其是有意以折扣價購買多個單

位的買方。  
 
劉健儀議員亦有同樣關注。她表示，

每當售價有變動即須修改價單的規定

並不實際，或會防礙買方還價。  
 
余若薇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需要檢討第 26(4)條，以便更確切

地反映規定賣方在指明住宅物業

的售價變動前提供經修訂的價單

的政策用意；及  
 
(b) 需 要 舉 例 說 明 第 26(4)條 是 否 適

用於例如公布價單後磋商售價的

情況。  
 
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a) 第 29條規定賣方在指明住宅物業

出售的日期當日及出售的日期前

的最少 3日期間內，提供有關價單

供公眾領取，這亦是 "同意方案 "
和商會指引的現有規定，一向行

之有效；  
 
(b) 如售價有變動，賣方需在出售指

明住宅物業前 3日提供經修訂的

價單。規定必須提供經修訂的價

單，旨在提高定價的透明度；及  
 
(c) 價單必須列出支付、要約或將會

提供的折扣的所有條款。  
 
 

政府當局須－  
 
(a) 檢討第 26(4)

條 ， 以 便 更

確 切 地 反 映

規 定 賣 方 在

指 明 住 宅 物

業 的 售 價 變

動 前 提 供 經

修 訂 的 價 單

的 政 策 用

意；及  
 
(b) 舉 例 說 明 第

26(4)條是否

適 用 於 例 如

公 布 價 單 後

磋 商 售 價 的

情 況 ， 以 及

可 能 出 現 的

違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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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20132 - 020214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8月 2日  


